
广东省清洁生产中心文件

粤清中心[2009]4号

关于举办国家清洁生产审核师培训班的

通  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配合我省企业全面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加强我省清洁生产审核队伍建设。国家清洁生产中心与广东省清洁生产中心定于2009年9月7～11日在广州联合举办国家清洁生产审核师培训班。
本培训班将以《企业清洁生产审计手册》为基础，由国家清洁生产中心的专家授课，培训班为期5天。培训班将详细讲解清洁生产审核方法，同时结合实例介绍、讲授部分重点行业清洁生产的全过程及其技巧。

通过清洁生产审核师培训是获得国家清洁生产审核师资格的必要条件。凡全程参加培训班并考试合格者，国家清洁生产中心颁发培训合格证书。

欢迎各有关单位按集体或个人报名。现将有关培训班事项通知如下：

1、学员资格要求：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

●技术依托单位、行业协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参与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的相关人员；

●参与清洁生产管理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相关人员；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企业负责人及相关人员。

2、费用：

●培训及资料费：每位学员2500元；

●食宿由我中心统一安排（自愿），费用自理。

3、授课时间、地点：

报到时间：2009年9月6日14︰30～18︰00；

报到地址：广州市三寓宾馆骏晖楼大堂；

（广州市越秀区三育路23号，总机：020-87756888）
授课时间：9月7～11日（其中11日下午考试），
          9月7日上午8︰30正式上课；
· 报到时请务必携带1寸免冠蓝底或白底照片2张、最终学历证书复印件、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考试时查看原件，复印件交到会务组）；
· 为便于练习和考试，请携带计算器；

· 如需办理继续教育证盖章证明，报到时请告知会务组。

4、其他

承办单位：广东省清洁生产中心

    培训班名额有限，以报名先后为序，额满为止。参加培训的同志请填好报名回执表，并传真到我中心（同时将培训费用汇款单的复印件附上）。
5、联系人：梁永静（13760656036）

           刘杰明（15986393276）

   电  话：020-83560797 
传  真：020-83549912

6、汇款：

收款单位：广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开户银行：工商行广州越华路支行

帐    号：3602000809000362888

附件一：国家清洁生产中心“清办函［2009］第026号

《关于举办国家清洁生产审核师培训班的通知》”

附件二：国家清洁生产审核师培训班报名回执表
                           广东省清洁生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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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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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人，培训费用合计       元已汇出，附汇款单复印件。
